附件5：
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

学生考试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
	 年级          班
	学院
	
	专业
	

	课程
	
	开课学院
	

	主要事实：
  学生签字          监考教师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课程开课学院认定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审核认定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处理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

1．本表需附违规旁证材料。

2．“主要事实”栏由监考教师填写；考生拒绝签字的，由二名监考人员注明情况并签字。

3．根据“主要事实”及相关证据材料由开课学院给出认定意见；教务处审核认定意见；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依据《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规定》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4．本表格请用黑色水笔或钢笔填写。
